
中山工商身心障礙學生勵志獎學金核發要點 

民國 89 年 9 月 5 日特推會通過 

民國 97 年 9 月 4 日特推會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3 月 4 日特推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9 月 8 日特推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特推會修正通過 

一、宗旨 

    為肯定身心障礙學生在校之努力，獎勵在技檢表現優異之學生，特設本獎學金。 

 

二、經費來源 

    輔導教師、補救教學教師及綜職科教師所捐出之「輔導費」、「鐘點費」支應。 

 

三、申請對象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鑑定證明之學生。 

 

四、申請條件及獎勵標準 

 

 

 

 

 

 

 

五、申請方式 

每年五月第 1週，由導師以班為單位，檢具申請表及證照或成績單影本提出申請。 

 

六、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後公佈實施。 

 

 

 

 

 

 

 智能障礙類 其他障別(含學障) 

通過丙級術科 獎金 300元  

取得丙級證照 加發獎金 200元 獎金 500元 

通過乙級術科 獎金 500元 獎金 500元 

取得乙級證照 獎金 1000元 獎金 1000元 



中 山 工 商 勵 志 獎 學 金 申 請 表 

班級：             導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申請時間：每年 5月第 1週內提出申請。 

2.申請項目代碼如下： 

  A.通過丙級術科；B.通過丙級證照；C.通過乙級術科；D.取得乙級證照。 

3.以上提出申請學生皆須附上「證照」、「術科成績單」影印本。 
 

相關資料影印本請由此依序浮貼於空格內 

 
 
 
 
 
 
 
 
 
 
 
 
 
 

  

 

編號 學生姓名 學  號 障 別 
申請項目 

(請填代碼) 
備註 

1   □智障 □其他   

2   □智障 □其他  
 

3   □智障 □其他   

4   □智障 □其他   

5   □智障 □其他   


